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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回 
 
 
 

               
A是一間非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，設有董事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，監察

人己、庚，其中甲為董事長。一日，A公司因擴展需要，擬購買土地充作

建廠用地，甲於是主張可將祖傳寶地B地低價出售予公司。經過公司內部

法遵指示，本次交易由監察人己、庚代表公司與甲簽約，己、庚於是著手

調查交易成本等多方考量，確認B地確實符合A公司需求且為公平價格，

而著手準備與甲簽約。然因己、庚抽中簽約當日之NMIXX首場正式演唱

會之門票而不克出席，乃事前授權董事乙協助簽約，最終由甲、乙依照

己、庚所擬定之交易方案順利完成交易。然事後發現，雖乙、己、庚皆已

盡其忠實義務，但因為甲藏得太好了，沒發現B地埋有大量核廢料，而甲

之任期早已期滿而被C公司挖角為其董事，亦造成A公司需另尋D地，一

來一往之交易成本幾乎使A公司瀕臨破產，試回答下列問題： 

 乙之簽約是否有效？（20分） 

 若A公司為上市公司，則投保中心得否解任甲？（20分） 
         
題目分析 

總分：40分 時間：40分鐘 自擬 法研所取向 
    

本題前半部分改編自邵慶平老師之新文章，後半部分配合投保法最新修

正，測驗大家對最新之學說、實務見解之把握能力。關係人交易之爭點，在

於公司法第223條之立法目的究竟為何，從而討論設例中之作法能否達成此

目的。解任董事之爭點則測驗同學們對新修法的理解，除了過去學說見解之

呈現外，務必點出修法後有何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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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 商事法解題書 

大 

  
審題架構 

 乙之簽約有效 
公司法第223條之規範目的 

 雙方代表 
權力分立 
 關係人交易之淨化 

 立法評析 
 投保中心可解任甲 

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之射程 
 學說、大法庭裁定 
 最新修法 

立法評析 

  
展身手 

    
 乙之簽約有效 

 依公司法（下同）第223條，乃在避免關係人交易之利益衝突，而由監

察人代替董事為之。然監察人是否可在擬定交易內容後，授權回董事

完成締約？ 
  
    

 筆者曾經將此題提供給校內讀書會之學弟妹練習，結果發現

同學們對文章的掌握度不差，但許多人主要著墨於違反第223
條的法律效果，而筆者則認為文章討論的爭點意識應係有無

違反第223條，同學們恐有爭點錯置。固然歷審見解中多次提

及違反第223條之法律效果，依實務穩定見解為無權代表類推

無權代理；然而依邵師之見解，本案根本未違反關係人交易

之規定，從而也就根本無須討論違反的法律效果。在此也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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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回 39 

醒讀者審題之重要性，務必仔細釐清出題者之問題，不要見

到影子就開槍，亂槍打鳥是無法取得高分的。 
而邵師與法院不同見解之碰撞，主要在第223條之規範目的理

解不同，一者將其理解為單純的代表（代理1）規定，一者則

將其理解為淨化關係人交易之重要規定，從而分別檢視再授

權能否達成立法目的，而產生不同之見解。 

    
 一說以為2，本規定僅保護公司利益而避免雙方代表，故非強行規

定，違反後若經公司即本人「事前許諾」或「事後承認」，則該交

易亦生效力。 

 亦有認為3，本規定乃在避免董事間礙於彼此情誼而為不公平交易，

故透過監察人代表而為權力分立之設計，若監察人授權回董事則恐架

空此立法目的，應只能由公司「事後承認」董事代簽之效力。 

 本文以為4，本條之規範目的在透過監察人介入而維持關係人交易之

公平與公正，則目的解釋上，若交易已由監察人擬訂後授權董事完

全依照擬定之交易為簽約，仍可發揮規範目的而淨化該交易。前說皆

僅著重交易之簽名者而未審酌交易之本質，偏離規範目的而徒具形

式。 

 準此，A公司與甲之交易乃由監察人己、庚預先擬定後，授權由乙代為

簽名，該交易已由己、庚確保其公平與公正，乙亦完全依己、庚訂立

之契約簽名，則規範目的已達而無違反第223條，解釋上非無權代表而不

 
1 畢竟筆者比較認同曾師的代理與代表不互斥之見解，詳參第二回第三題。 
2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9年度上更一字第24號判決。 
3 最高法院112年台上字第531號民事判決。 
4 邵慶平，董事自我交易中監察人或獨立董事的職責－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

531號民事判決，臺灣法律人，41期，2025年3月，頁159-16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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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商事法解題書 

需考量公司即本人之事前或事後同意與否，即為有效之交易。 

 茲有附言5，關係人交易之淨化，透過監察人取代董事職務恐有專業不

相通之危險，亦生複數監察人間如何分權之疑慮，適用上窒礙難行。

考量現行法已有第206條第2、3、4項，可由非利害衝突董事決議淨化

關係人交易，亦有資訊公開之配套措施，應可刪除第223條，以杜爭

議。 
     
    

 本題案例事實中並未提及董事會之決議，因此不須論述公司

法第206條等相關規定與爭議。然而，關係人交易之重點往往

繞不開第223條與第206條，兩規範間之互動亦為學說實務間

之重要爭點，因此行有餘力也應在立法論中簡述之，在此也

呈現曾師之立法建議給同學們。同學們以後若看到公司法第

27、223條、臨時動議等相關爭點時，雖然答題架構上如前述

不應亂槍打鳥，但立法論這個錦上添花的位置反而應該盡量

發散，一來告訴改題者你的知識涵養有多豐富，二來也能連

貫地解決案例事實，顯示你並非見解背誦而能實際解決問

題，絕對能在眾多答題中脫穎而出！ 

    
 投保中心得解任甲 

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（下稱投保法）第10條之1第1項第2

款6，上市公司之董事若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，投保中心可

對其提起解任之公益訴訟，且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

 
5 曾宛如，公司法制基礎理論之再建構，2017年一版，頁202；黃銘傑，監察人代

表權之意涵、目的、功能及行使方式－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964號、第1026
號判決評析，月旦法學雜誌第208期，2012年9月，頁220-222。 

6 小murmur一下，只有這個寫法是正確的，沒有10-1條、10條之一之類的奇怪寫法

==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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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回 73 

第五回 
 
 
 

               
A上市公司從事偶像周邊製作，設有董事三人分別為甲、乙、B上市公司

（依公司法第27條第1項設有自然人代表丙），並設有獨立董事二人子、

丑，其因近日XX團體回歸吸引大量粉絲而導致手燈供不應求，而擬併購C

上市公司來增加手燈產量，並已與C公司就併購之必要之點達成合意，且

甲、乙、丙、子、丑皆明確知悉此事。 

在得知併購確定後，董事甲、丙透過B上市公司之名義、子皆馬上購入A

公司大量股票期待日後股價上漲而大賺一筆；董事乙唯恐自己違反證劵交

易法（下稱證交法）之內線交易相關規定而謹守併購消息，然其於家中加

班時忘記收拾資料，而在不知情下被其未成年之子丁得知併購案，丁並馬

上購入A公司大量股票期待日後股價上漲而大賺一筆；董事丑亦謹守併購

消息，然其在咖啡廳工作時，為其服務之服務生己從丑之工作概況推敲得

知AC公司之併購消息，而馬上購入A公司大量股票期待日後股價上漲而

大賺一筆。 

事後AC公司對外宣布併購消息，A公司股價果真大幅上漲，甲、B、子、

丁、己賺得盆滿缽滿，好不快活。 

請問本案中「誰」違反禁止內線交易之規定？（50分） 
         
題目分析 

總分：50分 時間：60分鐘 自擬 國考、法研所取向 
    

本題考點明確為內線交易，此範圍各項要件中最重要者即屬「主體」之

界定，因此刻意簡化其他爭點，希望同學們能充分檢討「主體」之部分。 
  

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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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4 商事法解題書 

大 

  
審題架構 

分述如下： 
 甲、B、子成立內線交易 

 法人是否屬內部人 
 肯定說 
 否定說 

 乙、丁未違反內線交易 
 受益所有人 
 消息傳遞理論 

 己、丑未違反內線交易 
 消息傳遞理論 
 私取理論 

  
展身手 

    
甲、B、子成立內線交易，分述如下： 

 依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（下稱本法）規定，本條之立法目的雖有爭

議，但依實務見解與立法理由皆採資訊平等理論，乃為健全交易市場，

保護投資人之信賴，合先敘明。 

 本件涉及內線交易，蓋A、C公司之併購為一內線消息，依比較法上Basic

案之解釋，該併購消息公開後造成股價大幅上漲且已就必要之點達成合

意，係對股價影響力大且成立可能性高，該當本法第5項之重要消息且已

明確；又本案交易無論採何見解皆在消息明確後、公開前，主觀上有利

用消息獲利之情況下買賣股票，則以下僅需討論交易人是否為本法第1項

之規範對象而該當內線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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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回 75 

    

 關於內線交易，屬於爭點多且複雜的考區，但本題已經把爭

點明確點出，所以可以先把沒爭點的要件簡單過去，然後再

開始進入人別的討論。尤其在有時間限制的考試作答上，務

必用心審題確認爭點的比重，以此為時間的分配，才能最有

效率地取分！ 

    
 甲、B、子皆違反內線交易。 

 依本法第1項第1款規定，為避免內部人易於得知公司內部消息而為內

線交易，將其列為規範對象。 

 查甲、B、子皆為A公司董事故無疑問，然B身為法人是否亦為本法之

規範對象？ 

 一說1以為，法人事實上無法得知消息，且亦難以受刑責處罰而非本

法規範客體。 

 本文2以為，依我國法體系上法人實在說之見解，應肯定法人之獨立

責任，而可透過代表人擬制法人得知消息，並由代表人承擔刑責。 

 準此，B之代表人丙既明確知悉併購消息而透過B之名義買賣A公司股

票，當應負內線交易之責。 
     
    

 雖然筆者在此採取較為多數之學說見解簡單作答，但有餘力

的同學可以更仔細地思考這個議題。（以下領域展開！） 
法人是否構成內線交易，本質上而言跟以往民法上法人是否

獨立構成侵權責任一樣（畢竟內線交易本質上也是一種特殊

 
1 邵慶平，法人作為證券詐欺與內線交易責任的爭議解析講座實錄，月旦會議實錄

第1期，2020年1月，頁9；最高法院98年台上第1850號刑事判決。 
2 賴英照，誰怕內線交易，2017年10月初版，頁181-183；最高法院100年台上第

4454號刑事判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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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6 商事法解題書 

侵權），與其說是主體之界定爭議，不如說是立法價值上是

否擬制其他要件之該當。敏銳的同學可能已經發現，討論主體

的同時，爭論的都是肯認其作為主體後，其他要件如何論證之問

題。在民法侵權的討論上，為了避免受害人無從找到具體侵權

之受僱人而難以求償，並使法人損益同歸，因此透過法人實

在說肯定其作為主體，接著透過組織意思建構意思表示。至

此而言，內線交易都可援用此套操作與理論，為保障投資人

／健全市場而肯定法人作為交易主體。然而，侵權之過失要

件上，民法乃透過社會往來安全義務為建構，與之相比，內

線交易之主觀要件需要建構得知／利用消息，此與過失不

同，更難以客觀化而肯定。蓋與客觀上義務違反就能建構主

觀過失不同，主觀上「有無利用」難以從客觀上有無知悉消

息來建構，否則恐導致以誰得知可認定法人得知之僵化問

題。例如，學說多透過代表人得知建構法人得知，然此時恐

導致代表人知悉未告知之買賣受罰，一般員工知悉且告知之

買賣卻不受罰的評價失衡，毋寧回歸該知悉之自然人究責即

可。因此，回到本題涵攝上，如果否認B可構成內線交易，

更3應另外討論實際得知消息之丙是否構成內線交易，而應可

透過第3款之私取理論肯定之。 

    
 乙、丁未違反內線交易。 

 依本法第1項第5款，乃係參考比較法上之消息傳遞理論而定之衍生性

責任，故應依該理論認定交易主體之責，而依本法第4項消息傳遞人亦

須負連帶責任。 

 又依本法第7項準用受益所有人之規定，內部人應將其未成年子女之交

 
3 其實本來就應該要，但筆者想說B已經成立了就簡化省略（￣▽￣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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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回 
 
 
 

               
A近日做完身體檢查後，收到體檢報告罹患癌症而深感需要保險來保障日

後的醫療費用需求，於是找上知心好友B業務員向C公司投保壽險，以A為

要保人與被保險人，B為受益人，投保金額500萬元。投保過程中，B深

知A剛做完健康檢查的體況不佳，依C公司業務規範恐難以承保，故在協

助A締約時，指導A於書面詢問之「是否患有癌症」填答「否」，C公司

遂於收到投保書後2022/2/22承保，試回答下列問題： 

若A日後果因癌症惡化而於2024/1/11死亡，B遂於2024/3/30處理完

A之後事後，想起此份保險（下稱系爭保單）而向C請求出險，C得否

拒絕？（25分） 

若A當初乃簽訂健康險，而日後突因交通事故而於2023/3/30車禍死

亡，B遂於2023/5/26處理完A之後事後向C公司請求出險，C得否拒

絕？（25分） 
         
題目分析 

總分：50分 時間：60分鐘 自擬 國考、法研所取向 
    

本題盡可能地完整測驗第64條了，但這條真的是保險法始終有超多爭

議、永遠都能推陳出新的優質條文，怎麼考都考不完== 
本題筆者預設的爭點是業務員之告知受領權、除斥期間、以及因果關係

抗辯，因此有特別把其他爭點用題目敘述隱藏起來，這也是國考或研究所出

題所常用的方式，因此也特別考驗同學們的審題能力。像是保險法（下同）

第127條是關於健康險的條文，但本題前半部分是簽訂壽險，也就不適用；

就算後半部分想提及，也需要記得法律效果是免責，與第64條第2項乃解約

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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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

不同。此外，第64條第2項但書的因果關係應採哪種因果關係，就題幹設計

而言應該都很明確無因果關係，屬可省略之爭點。最後，看到業務員、一堆

時間線，就應該可以知道要測驗告知受領權與除斥期間（千萬不要寫成時效

><），審題時也可把關鍵字圈起來提醒自己歐～ 
    
審題架構 

C公司均不可拒絕出險，分述如下： 
告知受領權 

類推民法第224條 
耳目（眼耳）原則 
風險分配 

除斥期間 
權利濫用 
目的性限縮 
文義解釋 
立法論 

因果關係抗辯 
文義解釋 
目的性限縮 
立法論 

  
展身手 

    
C公司均不可拒絕出險，分述如下： 

保險法（下同）第64條係對價衡平原則、最大善意原則之展現，且受益

人依通說實務1不要求保險利益，合先敘明。 

 
1 江朝國，保險法基礎理論，2002年9月修訂四版，頁175；葉啟洲，保險法實例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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首應釐清者為，A是否違反第64條第1項之告知義務，即業務員有無告

知受領權： 

實務2以為，此時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24條規定，認為保險公司應與

業務員負同一責任，進而否定保險公司之解約權。 

一說3以為，應參考比較法上耳目原則分配業務員不實之風險，即既

然保險公司以業務員為其耳目擴展業務，則亦應將業務員之見聞視

為保險公司之見聞。 

本文4以為，應基於風險承擔之法理，使保險公司在透過業務員擴展

業務時，宜並承擔其消息傳遞之風險，而優先保障消費者即要保

人。又，民法第224條係履行義務，同負責任之法理與此處業務員係

受領之權利不同而不可採 

然查，本案A、B乃通謀違反告知義務，此時應已無需保障明知之A，

而須基於誠信原則之考量，優先保障較難控制B之不實風險之C公司，

因此可謂A違反告知義務。 
     
    

 老爭點的各家見解同學們應該都很清楚了，這邊只是幫各位

順一下老師們的論理以及實務為什麼飽受批評： 
抽開論理架構不談，結論上同學們應該都可以理解這就是很

簡單的損益同歸之法理，依照風險分配的法則去操作即可，

這也是學說上的通說，要讓透過業務員獲利的保險人承擔業

 
習，2011年7月二版，頁77。 

2 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537號民事判決。 
3 葉啟洲，保險業務員與被保險人串謀為不實告知之法律效果，月旦法學教室第

219期，2021年1月，頁16-18。 
4 汪信君，業務員告知受領權之再探與限制，月旦法學教室第149期，2015年2月，

頁21-2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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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員不告知的風險，而肯定其告知受領權。然而，實務雖然

結論上正確，卻誤引了民法第224條使用人之法理，然而條文

著重的是義務以及責任的負擔，與此處要論證權利有無的角

度不同，其實有點文不對題，也無怪學說多加以批評。另

外，採取風險承擔的論理，也較容易說明何以在要保人與業

務員通謀詐欺時，可以否定業務員的告知受領權，因為此時

無論保險公司如何職務訓練、投保員工信用等，都沒有要保

人不為詐欺更容易控制業務員告知不實之風險，也就名正言

順地將受領權否定之。相比之下，實務恐較難說明何以業務

員此時卻非使用人，也仍難以說明同負責任之「責任」為

何。 

    
A因癌症死亡之情形 

查本案，依題意A所隱匿者為足以影響C公司承保意願之重要事項，依

第64條第2項本文C公司取得解約權，然B得否主張C公司之解約權已依

第64條第3項罹於除斥期間？ 

實務5以為，因受益人故意拖延導致解約權罹於除斥期間，則此時其

復請求保險金乃違反誠信之惡意操弄，應構成權利濫用，故保險人

不須出險。 

一說6以為，為平衡保險人與受益人間就告知義務違反所生之風險，

應目的性限縮第64條第3項之效果，於締約後2年內發生之事故僅適用

主觀期間，蓋此短時間內發生之事故，表示未據實說明應不足影響

危險估計。 

 
5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742號民事判決。 
6 葉啟洲，保險法實例研習，2011年7月二版，頁14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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